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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教执〔2009〕40号

转发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近期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的通知
教育系统各单位：
现将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近期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泉教执[2009]24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组织学习，做好贯彻落实工作；同时，结合学校当前工作实际，重申进一步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加强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要认清当前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的严峻形势，克服麻痹和侥幸心理，把防控甲型H1N1流感工作作为当前学校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切实加强对防控“甲流”工作的领导，进一步落实各种防控应对措施，把防控工作抓实抓好。要落实晨检制度，认真检查学生在校情况，并详细真实记录，决不能使“晨检”流于形式；要明确并落实甲型H1N1流感的信息报告人，每天要及时（上午11：00前）汇总并上报《学校晨检汇总表》（实行零报告制度），相关情况处理要及时、迅速妥当。不能举办大型室内活动，突发情况要随时与当地卫生防疫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沟通联系，防止疫情扩散。
二是要切实重视学校食品卫生安全工作。学校食品卫生安全是关系广大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做好学校食品安全工作是学校整体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学校食堂是否实行承包经营，食堂食品卫生安全的管理责任在学校，校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要规范食堂承包经营的行为，严把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资格，学校食堂应持有卫生许可证方可营业，从业人员应持健康证方可上岗（食堂从业人员必须按照规定每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要建立健全食堂卫生安全的各项规章制度，学校要把好食品采购关，从源头上确保食品原料的卫生、安全，维护学校稳定。近期市教育局将会同卫生部门对中小学、幼儿园的食堂卫生进行全面检查。

三是要继续深入开展学校安全应急演练活动。深入开展学校安全应急演练活动，是提高全体师生处置突发公共事件能力的有效手段，是培养全体师生提高安全防范技能、有效避险、最大限度地减少遭受事故伤害的有效平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各类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还没有完成《学校地震应急预案》和《学校地震应急演练方案》编制工作的学校，要根据晋江市教育局《转发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地震局<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地震应急预案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晋教执〔2009〕34号)的文件精神, 立即组织有关人员着手进行《学校地震应急预案》和《学校地震应急演练方案》的编制，并及时把预案及演练方案文本及电子文档送晋江市教育局执法检查科备案；各单位要针对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情况，坚持每学期至少一次进行安全应急演练，防止安全应急预案成为“纸上预案”， 要通过经常性的演练活动，培养广大师生熟练掌握应对突发事件的技能，逐渐养成临危不惧、应对自如的心理素质，从而创造和谐稳定的学习工作环境。

四是要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要严格规范中小学校历和作息时间，严格执行课程计划，保证学生锻炼和作息时间；坚决执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安排走读生统一晚自习或在双休日、节假日补课的规定。要清理整顿办学办园机构，加大依法行政力度，加强检查督促指导和跟踪管理，规范民办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取缔非法举办的学校、培训机构，引导举办者依法办学、诚信办学，净化民办学校办学环境。
附件：《关于做好近期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泉教执[2009]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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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词：教育 安全 通知


抄送：泉州市教育局，晋江市委办、政府办，市有关领导，存档 
晋江市教育局办公室              2009年12月14日印发









— 3 —

